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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PROPERTIES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36）

(1)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六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之投票結果；
(2)股份合併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八日生效；及

(3)有關購股權之調整

股東特別大會之投票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通告載述之普通決議案已按投票表決方式獲股
東正式通過。

股份合併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八日生效

由於通函所載股份合併之所有條件於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普通決議案後已獲達成，股份
合併將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八日（星期三）起生效。

有關購股權之調整

由於股份合併，將對購股權之行使價以及因行使購股權而將予配發及發行之合併股份
數目作出調整。該等調整將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八日（星期三）生效。

茲提述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均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之股東
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通告（「通告」）及通函（「通函」）。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
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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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特別大會之投票結果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六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所提
呈之全部決議案均以一股一票點票方式獲正式通過。投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附註(g)） 投票數目(%)（附註(a)）

贊成 反對

1. 批准股份合併。 2,658,610,540
99.93%

1,987,717
0.07%

2. 重選王林博先生為執行董事。 2,658,643,540
99.93%

1,954,717
0.07%

附註：

(a) 投票的數目和百分比乃根據股東在股東特別大會上親自或由受委代表投票之股份總數計
算。

(b) 由於第1及第2項決議案均獲得50%以上之投票票數贊成，故所有該等普通決議案均已獲正
式通過。

(c) 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決議案之股份總數：
5,343,332,155股。

(d) 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惟僅可於會上投票反對決議案之股份總數：無。

(e) 概無股東於通函中表示有意於股東特別大會投票反對或放棄表決任何決議案。

(f)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獲委任在股東特別大會上作為點票
的監察員。

(g) 該等決議案全文請參閱通告。

股份合併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八日生效

由於通函所載股份合併之所有條件於股東特別大會通過上述1號決議案後已獲達成，股份
合併將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八日（星期三）起生效。

股份合併及有關買賣安排、免費換領股票及碎股對盤服務安排的日期將根據通函「預期時
間表」一節所載的時間表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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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購股權之調整

於本公告日期，根據購股權計劃已授出而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購股權」﹚賦予其持有人權
利，可按每股現有股份介乎0.05港元至0.058港元之行使價認購最多合共566,650,000股新
現有股份。購股權的行使價及因行使購股權而將予配發及發行之合併股份數目因股份合
併而按下列方式調整：

緊接股份合併生效前 緊隨股份合併生效後

授出日期
每股現有股
份行使價

因行使購股
權而將予發
行之現有股

份數目
每股合併股
份行使價

因行使購股
權而將予發
行之合併股

份數目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一日 0.058港元 80,900,000 2.32港元 2,022,500
二零一七年十月十日 0.050港元 485,750,000 2.00港元 12,143,750

上述有關購股權之調整已獲本公司核數師審閱及書面確認，並將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八日
生效。

承董事會命
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韓衛

香港，二零二零年一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韓衛先生、區達安先生及王林博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
為黎偉賢先生、曹潔敏女士及梁國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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